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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规〔2017〕002 —县政办001  

       

宁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 

 
 

宁政办发〔2016〕161号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宁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

印发《宁陕县政府励志奖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事业单位： 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宁陕县政府励志奖实施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宁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6年12月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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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陕县政府励志奖实施办法 

为营造重教兴学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，激

励青少年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在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全

面发展，励志成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等法律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奖励对象和名额 

1.政府励志奖用于奖励具有宁陕县户籍、学籍和考籍且在宁

陕中学就读,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优异、品学兼优，被高

校录取且实际就读的应往届毕业生。 

2.政府励志奖每年奖励10名学生，即每年高考成绩取得全县

文科前4名、理科前6名并被高校录取且实际就读的学生，并列位

次学生一并纳入奖励。 

3.对考入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的予以重奖，不受名额限制。 

4.对获奖学生所在高中学校给予奖励。 

二、奖励标准 

1.政府励志奖的奖励标准为：高考成绩全县文理科第一名各

奖励人民币1万元，第二名各奖励人民币8000元，第三名各奖励

人民币6000元，第四名各奖励人民币5000元，理科第五名奖励人

民币4000元，理科第六名奖励人民币3000元。 

2.对高考成绩进入全市文科前4名、理科前6名学生每生奖励

2万元；取得全市高考状元的学生奖励5万元。 

3.考入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的学生每生奖励5万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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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符合“宁陕县户籍、学籍和考籍，且在宁陕中学实际就读

不少于两年”的学生参加当年高考成绩进入全市文科前4名、理科

前6名或被北大、清华学校录取，按每生10万元奖励学校。 

5.以上奖学金均为税后奖励。 

6.政府励志奖由县政府设立，每年由县财政预算奖学金30

万。 

7.奖励额度按最高奖项实行一次性奖励。 

三、奖励方式 

1.每年秋季开学前由县政府举行颁奖仪式。 

2.对获奖学生颁发励志奖学金和政府励志证书。 

3.获奖学生题写励志感言，并将励志感言册永久性存入宁陕

县档案馆。 

4.对获奖学生所在高中学校颁发高中教育质量突出贡献奖

牌和奖金。 

四、审核程序 

((((一一一一))))学校摸排学校摸排学校摸排学校摸排    

1.筛选拟受奖学生人选。宁陕中学在每年高考一批本科录取

结束后，依据审核依据和条件对本校就读的高考考生进行摸排，

遴选符合政府励志奖条件的拟获奖学生名单，并于每年高考一批

本科录取结束后一天向县教体局提出报告。 

2.收集相关材料。学校在每年7月25日前后负责收集摸排遴

选出拟获奖优秀学生的户口薄、身份证、高中毕业证、高校录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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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等有效证件的原件、复印件和高考录取有关信息，健全相

关备查审核资料。 

((((二二二二))))资格审查资格审查资格审查资格审查    

1.审查内容。 

按照分级负责、层层把关的原则，对拟受奖学生提供的证件

和信息进行审核把关。审核证件是否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高考的

位次及录取的有关信息是否真实准确。 

2.初审、复核和公示。 

（1）学校初审。学校成立校长任组长的评审小组，依据审

核依据和条件对收集到的相关证件信息逐生进行认真评审核定，

于每年7月26日前后报县教体局复核。 

（2）县教体局复核。县教体局组织招生办和学籍管理人员

负责对学校上报的拟受奖学生人选的资格进行认真复核，初步确

定受奖学生名单，并发放《宁陕县政府励志奖学金审核表》。 

（3）公示。县教体局将初步确定的受奖学生名单反馈宁陕

中学，由宁陕中学在县政府网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并

由拟受奖学生填写《宁陕县政府励志奖学金审核表》，宁陕中学

完善审核手续后报县教体局。 

3.县政府审核确定。 

经学校公示无异议后，县教体局将拟受奖学生人选名单和

《宁陕县政府励志奖学金审核表》一同报县政府审核，确定受奖

学生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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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则 

本办法有效期5年，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，原《宁陕县政

府励志奖实施办法》（宁政办发﹝2011﹞107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宁陕县政府励志奖审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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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宁陕县政府励志奖审核表 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籍贯  民族  政治面貌  

户籍所在地  家庭详细住址  

高中就读学校  高考报名学校  

 

 

照片（一寸） 

高考准考证号  身份证号  

考生类别  报考类别  高考成绩  

被何院校录取  联系电话  

姓名 称谓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

     

家庭主要 

成员 

     

学习及思想品

德表现及奖惩

情况 

 

 

       学校（盖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 

县教体局 

意见 

 

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 

县政府审核 

意见 

 

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：必须用黑色笔正楷填写；照片不得使用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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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，市教育局。 

县委各部门，县纪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人武部。 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 

省市驻宁各单位。 

宁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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